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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565）

更改董事會會議日期

茲提述錦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（星期四）舉行之本公司董事會會議（「董事
會會議」），以考慮及批准向本公司股東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原定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日期已改期
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二日（星期五）。

承董事會命
錦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陳錦艷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錦艷先生及陳錦東先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
事為蔡文曉女士；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志輝先生、張詩培女士及王玉
琴女士。


